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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湖复决字〔2022〕4 号

申请人：某公司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湖滨区自然资源局。

住所地：三门峡市湖滨区虢国路与上阳路交叉口西南角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建强，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三门峡市湖滨区自然资源局于2021年 11月 9日

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，于 2022 年 1 月 5 日依法向本机关申

请行政复议，我机关已于当日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请求：1.依法撤销三门峡市湖滨区自然资源局作出的

编号为××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；2.停止执行上述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中的行政处罚行为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申请人系湖滨区政府根据《三门峡市湖滨区

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滨区工业园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若干规定

的通知》（三湖政[2004]17 号）招商引资政策而入驻湖滨工业

园区的重点企业，由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牵头为申请人办理了土

地租赁、工商注册登记、立项、环保、安监、消防等手续，且与

湖滨区交口乡××村民委员会签订《土地使用协议书》，申请人

依据《投资协议书》《土地使用协议书》及其他政策、文件使用

土地、及时缴纳费用、建设投资项目，不存在主观恶意，并非被



— 2 —

申请人所述的违法占用土地。

二、执法人员执法时未出示有效执法证件，且剥夺了申请人

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，被申请人未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处

罚，且送达文书违法。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、第四十

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五十五条、第六十二条之规定，执法人员

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，应不少于两人，并主动出示执法证件；

被申请人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应给予申请人陈述、申辩和

要求听证的权利，然而被申请人并未按照法定程序履行上述职

责。此外，被申请人仅以在申请人投资项目大门处张贴的方式送

达文书，并未通知或告知申请人，不符合《民事诉讼法》关于送

达程序的规定，送达程序不合法，故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应

予以撤销。

三、申请人基于信赖利益投入的前期成本特别巨大，而被申

请人在程序违法的情形下，强行拆除申请人部分厂房及设施，严

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申请人基于对当地政府部门的信

赖，在湖滨工业园区进行了投资，前期投入高达××余万元。但

在实际过程中，因湖滨区工业园区自身资质问题，导致申请人的

生产经营许可证及其他证照一直办理不成，最终造成申请人生产

停滞，给申请人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损失。2021 年 12 月 9 日，被

申请人在未告知申请人的情形下，擅自剪断申请人厂区门锁强行

进入，将厂内两间厕所、100 多米围墙、消防器材等推倒，并将

发油棚顶揭开。该行为严重违反法律程序，加重了申请人的损失

和负担。

被申请人称：申请人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被申请人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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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。

2021 年 8 月，被申请人的工作人员在日常自然资源巡查工

作中接“百园增效”交口办公室转交关于某公司未经依法批准擅

自占用交口乡北梁村土地用于建厂的情况反映，被申请人的工作

人员立即对该线索进行调查。

2021 年 8 月 20 日至同年 9 月 1 日期间，被申请人分别对某

公司原法人代表（现受委托人）×××、××村党支部书记、村主任

张××、××村主管土地副主任李××做出调查笔录，了解案情。经

核查，某公司在交口乡××村建厂截至目前仍未完善土地相关手

续。

被申请人对该案件立案调查后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及处罚程

序，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与河南省三门峡市正大公证处公证人

员一起到某公司占地现场进行公证送达××号《行政处罚事先告

知书》、××号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,申请人未要求陈述申辩

及听证。被申请人执法人员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与河南省三门峡

市正大公证处公证人员一起到某公司占地现场进行公证送达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××号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08 年 4 月 1 日，申请人与湖滨区湖滨工业

基地管理办公室签订《投资协议书》，与湖滨区交口乡北梁村民

委员会签订《土地使用协议书》，约定申请人应于 2008 年 4 月

开工，2009 年 3 月投产，申请人应按照约定完成协议约定内容

可享受园区优惠政策，否则不能享受。申请人于 2008 年 5 月动

工建设，2011 年 6 月建成，但一直未投产。在此期间一直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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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土地使用相关手续。

2021 年 8 月，被申请人在日常自然资源巡查工作中发现某

公司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占用交口乡××村土地用于建厂的情况，

2021 年 8 月 20 日至同年 9 月 1 日期间，被申请人对情况反映中

涉及的问题进行核查，经核查发现某公司在交口乡××村建厂截

至目前仍未完善土地相关手续。据此，2021 年 9 月 2 日被申请

人对该案件立案调查，执法人员依次制作了《立案呈批表》《违

法案件处理决定呈批表》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《行政处罚听

证告知书》，之后做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对申请人的违法行为

进行处罚。

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《投资协议书》《土地使用协议

书》《调查笔录（常××）》《调查笔录（李××）》《调查笔录

（张××）》《立案呈批表》《违法案件处理决定呈批表》《行

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《现场工作记录》

《公证书（2021）豫三正证内经字第××号》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《工作记录》《公证书（2021）豫三正证内民字第××号》。

本机关认为：被申请人在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的过程中，

存在以下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：

一、行政机关负责人未集体讨论行政处罚决定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：“对情节复

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，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集体讨

论决定。”该案件涉及情节复杂，处罚数额已经达到《河南省重

大行政处罚备案审查办法》所规定的重大行政处罚标准，但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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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未经过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即作

出行政处罚决定，违反相关规定。

二、送达程序违法。送达法律文书应当采用直接方式送达，

无法直接送达的，才能采用其他方式送达。被申请人未直接送达

行政处罚决定书，而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以在申请人投资项目

大门处张贴的方式公证送达文书，不符合法定送达程序。

三、告知申请人听证程序违法。被申请人制作的《行政处罚

听证告知书》载明：“如要求举行听证，请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

起三个工作日内向湖滨区自然资源局提出申请，逾期不提出视为

放弃听证权利”。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之规定：“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五日内

提出”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有关行政处罚程序的相关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本机

关决定：

撤销三门峡市湖滨区自然资源局作出的编号为 2021-59 号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责令三门峡市湖滨区自然资源局在法定期

限内重新做出行政行为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2 年 3 月 4 日


